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六十八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二月八日 

 

台(88)內營字第八八七二二六九號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六十八次會議記錄  

一、時間: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二、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十八樓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黃主任委員主文(林委員中森代)  

四、記錄:黃柏壽  

   

陸、宣讀上次（第六十七次）會議紀錄 

第六十七次審查會議紀錄修正如下： 

一、討論事項第三案：「台南都會公園特定區計畫」之原決議文字修

正如左：原決議文字：「(九)應於適當區位規劃足夠之污水處理廠與廢

棄物處理廠等環保設施用地及上下水道系統」，修正為「(九)應於適當

區位規劃足夠之污水處理廠與廢棄物處理廠（場）等環保設施用地及

上下水道系統」。 

二、其他紀錄確認。 

柒、報告事項： 

第一案：台南縣麻豆鎮致遠管理學院夾雜麻豆段三六─四地號土地處

理原則 

決定：同意本案處理原則。 

 

   

捌、討論事項： 

 

   

第一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第十五條認定疑義。 



決議：違反『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之開發案，經該

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列為專案輔導其合法化經營者，本部區域計畫委

員會循往例雖可進行實質審查，但開發申請人未依限變更為原使用地

之容許使用或拆除建築物恢復原狀，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未依法

移送司法單位處理，此類違規開發案，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即使審查

通過亦暫不予核發土地開發同意書。俟直轄市、縣（市）政府來函報

部說明業依上開原則確已依法處理後，本部再核發土地開發同意書。 

 

   

第二案：台南縣關廟鄉「南一高爾夫球場」變更面積申請案 

 

   

決議：本案先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查後，再提大會討論。 

 

   

第三案：台南縣學甲鎮「頑皮世界遊憩區」開發申請案 

 

   

一、八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專案小組第一一一次會議結論： 

1. 本案已先行開發，查「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第十五點

「若基地之原始地形或地物經明顯擅自變更者除依法懲處外，暫

停兩年核發開發同意書‧‧‧」限制乙節，其中「依法懲處」部

分，台南縣政府已依違反建築法懲處；但違反區域計畫法部分，

請台南縣政府依法儘速懲處辦理。至於「暫停兩年核發開發同意

書」部分，依省旅遊局所述意見（如下四點），經與會委員討

論，可不受此限制： 

(1)本案基於輔導遊樂區合法經營政策指示，經提請省府風景區

開發督導協調小組第 十七次委員會議討論並陳報省府同意列為

專案輔導合法化之遊樂區，並經本局函 轉請台南縣政府轉知該

公司提出申請。 



(2)另行政院經建會業將本案列入「擴大國內需求方案」促進民

間投資項下「西部地區觀光遊憩發展計畫」中之一投資案。 

(3)本案興辦事業計畫經本局會請中央、省府等相關單位表示意

見，並經本局規劃設計審查小組參酌相關單位意見經過二次審

查，並請申請單位依本局暨各單位意見修正完竣。 

(4)為因應週休二日實施後，國內旅遊需求增加之趨勢，本案納

為合法營運不僅對其旅遊安全可納入督導並責其加強管理，對旅

遊安全、疏解南部旅遊壓力及繁榮地方產業亦當有助益。 

2. 本案現有設施中含有未取得使用執照之機械遊樂設

施。請台南縣政府依建築管理法規中「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

相關規定處理。 

3. 本案現有停車場用地係規劃為保育區，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

因此違反「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第六點「保育區內非經核

准，不得設置其他人工設施。」，即保育區內不得設置停車場。

有關遊樂區停車場應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遊樂區專篇

第七點規劃設置。 

4. 請重新調整停車場、保育區及相關配置，並重新更正土地開發

強度表資料。 

5. 請補充地形圖及整地排水部分之相關技師簽證資料。 

6. 為維護遊客安全，協調地方交通單位，設置必要之左轉專用交

通安全號誌。 

二、決議： 

(一)第一點違反「區域計畫法」部分：請台南縣政府儘速

依第一案之決議辦理。 



(二)第二點「未取得使用執照之機械遊樂設施」，請台南

縣政府依建築管理法規中「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辦

理。 

(三)餘依專案小組意見照案通過。 

 以上意見，請台南縣政府依法查處並由申請單位補正，經查核無誤

後，核發開發同意函 

第四案：南投縣「大中鋼鐵工業區」開發申請案 

一、八十七年九月三日專案小組第一○九次會議結論： 

(一)大中鋼鐵公司部分土地（地號一九四─二三、一九四

─三三二、一九四─一等筆土地）已先行違規動工並經營

多年，其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業經環保署審查完竣並獲具

體結論，惟本案係屬經濟部工業局輔導之廠商，案經南投

縣政府、經濟部工業局相關主管機關審查並表示意見，因

輔導此類違規案件係屬中央工業主管機關之既定政策，既

有違規使用之土地及建築物經南投縣政府依法懲處後，應

屬可改正及補辦手續者，同意比照違規高爾夫球場及遊樂

區處理方式，基於積極輔導產業發展與促進地方經濟繁

榮，經決議免受「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篇第十五

點「暫停兩年核發開發同意函」規定限制。  

   

(二)請經濟部工業局來函說明對此類違規開發案之輔導政

策及處理原則。  

   

(三)請南投縣政府來函說明對本案違規使用之土地及建築

物依法懲處情形（特別說明區域計畫法及建築法部分）。 



(四)申請基地內之公有土地經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台灣省

政府地政處及南投縣政府表示同意列入報編工業區範圍。 

(五)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規定應贈與國有總面積百分

之三十土地，應由經濟部工業局認定。 

(六)為塑造良好之工業區環境品質並俾利土地使用管制，

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規定應贈與國有之土地為總面積

百分之三十土地，同意變更分區為「工業區」，惟其用地

變更編定部分仍維持現況編定別，俟經濟部擬妥其使用計

畫，送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備查後，依計畫變更為適當用

地。 

(七)道路系統計畫圖標示不清、動線規劃不明，請補充修

正。 

(八)基地內道路系統應採人、車分離規劃原則，請開發單

位補充基地既有道路現況資料、聯外道路及鄰近道路之交

通量分析及區內停車場之規劃配置原則、停車數量、面

積、道路規劃設計準則。  

(九)工業區道路規劃應注意貨車進出之行車安全及道路轉

彎截角處理。  

(十)開發單位應取得投三九道路之相關主管機關拓寬或改

善證明文件，且應注意本計畫施工時程應與相關道路拓寬

時程相互配合，應避免加重附近道路交通衝擊，並研擬詳

細妥善之交通維持計畫。  

(十一)為配合土地及建管相關機關辦理土地使用管制及建

築管理等事項，請規劃單位分別依其實際使用性質，詳細

列表具體標示各分區之用地細分面積、建蔽率、容積率，



並詳細補充開放空間規劃、交通系統動線規劃與適當退縮

建築，作為建築管理之依據。  

(十二)除既有合法建築物用地外，應依據「農地釋出方

案」相關規定，明確留設適當之隔離綠帶與設施，其中隔

離綠帶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防汛道路編定為交通用

地。  

(十三)請加強全區綠化計畫，明確劃設工業區全區面積百

分之三十土地作為綠地，且其面積不得包括建築基地內之

綠化面積。  

(十四)綠地之區位規劃配置應儘量考量方便性與連貫性，

為落實緩衝綠帶綠化，且維護整體景觀風貌，塑造和諧整

體意象，應研擬具體植栽計畫。  

(十五)請補充報告書之測量、水利、大地工程等專業技師

簽證詳細資料。  

(十六)廢棄物處理應取得相關環保主管機關同意配合。  

(十七)本案地質調查報告書應依照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意見確實辦理。  

(十八)申請範圍內包括彰化農田水利會之水利用地，應取

得其同意改道或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十九)本計畫開發整地之排水與污水不得妨礙鄰近區域

灌、排水功能及農業生產環境。  

  

(二十)請補充專用雨水下水道規劃資料。 

二、決議： 

(一)本案專案小組第一○九次審查決議第（四）、

（八）、（九）、（十五）、（十六）、（十七）、（十



九）及第（二十）點申請人已配合辦理，原則同意，請申

請人將配合辦理情形納入開發計畫書圖送核。 

(二)經查大中鋼鐵公司部分土地已先行違規動工並經營多

年，案經經濟部工業局基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立場

明確表示，因輔導此類違規案件係屬中央工業主管機關之

既定政策，比照行政院體委會及台灣省政府旅遊局過去積

極輔導高爾夫球場與違規遊樂區合法之處理原則，已制定

「加強取締違章工廠執行計畫」，並由經濟部督導各縣

（市）政府據以徹底執行相關等工作，以玆有一貫性與整

體性之輔導政策，經濟部並表示將來函說明對此類違規開

發案之輔導政策及處理原則。 

(三)經查本案違反『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

條規定，請南投縣政府儘速依第一案之決議辦理。 

(四)請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規定，循相關行政程序提

送修正計畫書圖（申請變更編定面積為七‧八八九九公頃

等內容）報本部審議。 

(五)經濟部明確表示已同意開發單位依「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規定劃設之應贈與國有土地規模與區位，且本部區域

計畫委員會同意依前揭條例規定贈與國有之土地，同意變

更分區為工業區，其用地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六)為確保本工業區主要進出道路之連貫利用，請補充原

丁種建築用地所有人出具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七)應依據「農地釋出方案」相關規定，明確留設適當之

隔離綠帶與設施之外，其中防汛道路應編定為交通用地，

隔離綠帶面積不得包括建築基地面積，且不得移作其他使

用。 



(八)應明確劃設工業區全區面積百分之三十土地作為綠地

等相關設施，且其中綠地不得少於全區面積百分之十，而

綠地之區位規劃配置應儘量考量方便性與連貫性，且維護

整體景觀風貌。 

(九)餘依專案小組意見照案通過。 

 以上意見，請南投政府依法查處，並請申請人修正計畫書圖送本部

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同意函。 

 

    

第五案：嘉義縣「東石鄉、六腳鄉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開發案 

一、八十七年五月一日專案小組第一○三次會議決議： 

1. 本計畫攸關東石鄉及六腳鄉未來垃圾掩埋去處，有其開發之必

要性。惟為減少附近居民抗爭，請嘉義縣環保局加強與民眾溝通

及宣導，爭取支持。 

2. 請補充說明地下水位過高及若遇暴雨淹水時之因應措施。請補

充排水計畫。 

3. 本計畫使用年限約３年２個月，掩埋完成交還台糖公司。依農

地釋出方案指示，開發性質與緊鄰農地、漁塭之使用性質不相

容，應於基地四周配置適當隔離綠帶或設施。請說明本案規劃之

隔離綠帶或設施之寬度及位置。 

4. 請補充垃圾車進出場動線圖，另垃圾車進出場擬行走防汛道路

應先取得水利處意見。 

5. 請重新檢討長貨櫃管理室、污水處理廠等設施位置之規劃，應

以不妨礙垃圾車進出場區動線為原則；另請檢討污水處理廠空間

是否足夠，尤其應特別考慮暴雨造成污水激增時，污水處理廠是

否有足夠之處理能力。 



6. 請補充比例尺 1/1200 之平面配置圖，將ＨＤＰＥ管之佈設方

式、地下水監測井位置及管理設施等配置構想標示於配置圖中。 

7. 地下水觀測井至少設置四口，分別於場地水力坡線之上游宜至

少一口井及場地水力坡線之下游宜至少三口井，並應具不同深

度，俾利探查埋堆下之地下水中是否有垃圾滲入水侵入。請補充

說明地下水觀測井的數量及位置。 

8. 請補充取棄土計畫。 

9. 請補充申請土地之變更分區及變更用地編定圖。 

10. 請補充電力、電信及自來水主管機關之同意配合文件。 

11. 本計畫場址經查位於行政院 76 年核定「台灣沿海地區自

然環境保護區」中「彰雲嘉沿海保護區」之「一般保護區」範圍

內，該計畫對一般保護區之保護原則為：在不影響環境之生態特

色及自然景觀下，維持現有之資源利用型態；又該基地所在經本

署「台灣地區海岸管理計畫」(草案)，評估為「地層下陷防護

區」及「暴潮溢淹防護區」。請申請單位深入評估本開發案與上

開保護原則之相容性，並提出「地層下陷」及「暴潮溢淹」之防

護措施。 

12. 台糖公司同意出租面積為 9 公頃，惟本計畫申請開發及用

地變更編定面積僅 4.89 公頃，請確實依照此次申請範圍進行開

發。 

13. 請中央或省環保單位負責監督未來垃圾場之營運管理，避

免污染影響鄰近農地之生產。 

 以上意見，擬提區域計畫委員會確認後，再函請申請單位補正，並

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同意函。 

二、決議： 



1. 專案小組意見第三點，開發單位已配合留設十公尺隔離綠帶，

惟於緊臨漁塭部份，應再增加隔離綠帶或設施之寬度，以免危害

養殖行為。 

2. 請補充主要聯外道路之拓寬計畫及主管機關之同意配合文件。 

3. 請補充電信主管機關之同意配合文件。 

4. 基地地形及範圍圖應檢附依法開業之測量技師簽證。 

5. 餘依專案小組意見照案通過。 

  以上意見，請申請單位補正並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同意函。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 


